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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检察官职业伦理是规范检察官职业行为的重要依据，对检察官职业伦理予以分析有助于规制检察官行为

并使其遵守职业要求，从而达到保障司法公正之目的。我国当下检察官职业伦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

问题，伦理的构建过程中并没有坚守职业性的立场，从而导致其背离了基本的法律职业特性和精神。因

此，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构建，应在恪守法律职业伦理特性的前提下，依照我国检察制度的自身特性

来予以逐步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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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prosecutor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regulating their professional be-
havior. Analyz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prosecutors can help regulate their behavior and en-
sure that they comply with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thus achieving the goal of ensuring judicial 
fairness.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prose-
cutors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has not adhered to a professional stance, which has 
led to a deviation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r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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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prosecutors in China should be gradually carried out in ac-
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rocuratorial system, while adhering to the et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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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察官职业伦理界定 

1.1. 检察官职业定位 

检察官职业伦理是依托于职业的，职业定位决定了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内容，检察机关的职业定位为

考察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基础[1]。 
检察官作为众多职业的一种，理应具备专业性、公共性和自治性特点，也即检察官是一个具备专业

知识、为实现维护法律公平正义、有自身完备的职业责任制度的职业分支。因此，检察官职业定位是检

察官职业伦理内容的基础，决定了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规范内容。从检察官职业产生之日起，检察官的职

业定位有很多种的划分。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在世界各国检察官的职业定位大致可以被划分为：行政监督官、准司法

官、行政官和公益代表人。严格来说，它的划分是从行政官与司法官两种类型之间根据国家的政治体制

和法律文化传统等国情做出选择。但是，检察官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行使公诉权，应该忠诚于国

家和公众的利益，在行使检察权、追诉犯罪、实现公平正义上，两者是相互一致的。与法官的区别在于，

检察官带有行政属性，并遵守检察官上下一体的原则。所以，检察官的职业伦理既可以判定检察官的执

业行为是否与公平正义之原则相一致，也可以保证检察官在具体案件中能够实现每一件案子的公平正义。

因此可将检察官的职业定位、职业内容、职业伦理三者关系总结为：职业定位决定职业内容，职业内容

决定职业伦理的规定，也即职业定位决定职业伦理。 

1.2. 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内涵 

检察官职业伦理是具有专门知识的检察职业人员在进行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各种规范的总和[2]。
从其概念中可知，检察官职业伦理是检察官在职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规范，其内容包含了三部分：伦理

规范、伦理观念和伦理关系。 
1) 伦理规范。检察官的职业伦理规范应该是一个开放具体的规则体系，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

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并对违反规则的情形给予一定的处罚和保障。因此，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规范应

该是一种外部的义务性伦理，也就是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规范是义务性规范的集合。它不是一种整体的目

的伦理要求，也不是从一个人的德行角度出发，而是由职业来界定，由特定的职责来界定，由专门的知

识来判断是非。所以，在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规范中，不能只是列举一些没有实际操作性的条款。 
2) 伦理观念。检察官职业伦理理念应该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得到体现，但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法律条

款的列举，检察官、法官和律师都属于法律职业者，只是在其工作职责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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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团体，根本目的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而是以法律对社会、对集体、对个人的公正和对社会的公正

和公正为己任。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职业者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形成，并且能够熟练的

运用到实际活动中去。 
3) 伦理关系。检察官、法官、律师都是法律职业人员，他们应该组成一个共同体。检察官作为其中

的一员，在他们的活动中与其他人员的工作应该是互相尊重的，不贬低、辱骂他人人格，相互配合与协

作共同处理价值冲突，虽然他们之间可能会因具体案件产生争吵等情况，但是对其职业是报以尊重和平

等的态度进行的，因而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能够为其在工作中的行为提供相应的规范。伦理规范健全能够

解决检察官个人道德与职业不一致所带来的冲突，在涉及法律伦理的活动中，可以根据一套相对明确、

具体的行为伦理标准，来确保其专业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检察官同样具有人性，

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具有圣人那样的自觉和崇高的道德伦理情操，但是职业伦理的规定必须遵守，这就

要求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应当是“底线道德”，检察官的行为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会有相应的责任惩戒。

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出现，既是检察官职业伦理价值的制度化的需要，又是检察官职业伦理价值化的需要。 

1.3. 检察官职业伦理要求 

检察官的职业伦理的特殊性需要从其职业特点出发，检察官是公诉人，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

因此，检察官的职能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官职业伦

理又是对检察官职业行为的约束，所以检察官职业伦理应当具有职业性。 
1) 忠诚。检察官被誉为“法治国家最忠诚的仆人”，除了对法律本身的忠诚之外，他们还应该对国

家、对法律事业、对检察官的职业忠诚，所以他们不应该滥用权力，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违反道德。 
2) 客观中立。检察官的身份要求他们要保持中立，遵守客观义务，按照法律和事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刑事诉讼中，既要秉承客观立场，也要维护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不能基于自身的好恶掩盖被追诉人

的有利证据，更不能由此剥夺对方的辩护权。 
3) 追求公平正义。检察官作为国家代理人，运用检察权对犯罪行为进行回溯，以达到司法公正和司

法公正的目的。尽管公平正义是每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伦理，但在不同的个体身份中，它

的含义就不一样了。检察官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就是在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的同时，还要给予被追诉人

充分合理的辩护权。只有当检察官个人达到了司法公正，才能实现检察机关的公正，进而实现法律公正，

达到最终追求的社会公正。 

2. 中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困境 

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准则》和《检察官法》等法律法规中，与检察官职业道

德相关的法律条款并非罕见。然而，检察官的职业行为依然混乱，这一现象的产生迫使我国把建立包括

检察官在内的法律职业者的职业道德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2.1. 未区分职业伦理、个人伦理、政治伦理 

职业伦理的规定应该是检察官作为一种职业者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因此，职业伦理规范应当与个

人伦理、政治伦理规定相区别，职业伦理规定的只是检察官在职业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不

应包含检察官其他身份的约束，就像不能要求检察官是一个具备高素质的“道德人”和“政治人”一样。 
目前，在我国的立法中对检察官的个人道德要求比较多，如：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这些要求反

映了作为社会人的检察官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超出了职业伦理规范的范围，不属于检察官的职业伦理

规定。由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质，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是“非道德”的，也就是说它与自我修养原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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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它应该以检察官的职责为基础来制定，而不应该同时包含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标准。我国在检察官职

业伦理内容的改革中，应当从其职业定位出发，检察官作为公诉代表人，其职业伦理就应当明确规定其

遵守职责、依照法律规定提起诉讼、如何处理与辩护人的关系等具体做法，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诸如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规定只是对检察官个人道德修养水平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可以出现在检察官

的职业伦理中，但是应当标明是对检察官职业道德提出的较高标准，不是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内容。这并

不是要求检察官不再是一个“道德人”，不是说检察官不用遵守个人道德准则规定，检察官的职业行为

不应该被个人的道德因素所左右，也不应该把职业伦理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伦理相混淆。在我国，检察

官的职业道德中，既有个人的道德规范，也包含了政治伦理或者是行政伦理。检察官的职责是维护公共

利益、代表国家追诉犯罪、最终达到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目的。因此，检察官应当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包括一些行政命令、要求规定了在检察官的职业伦理规范中，对检察官所维护的利益

锁定在“人民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公众利益”表述不同，这些条文不是规定检察

官职业行为的，而是涉及到了检察官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规定，所以不属于职业伦理范畴之内，不

能约束其执业行为。 
综上所述，中国检察官的职业伦理规范中包含个人伦理、职业伦理、职业道德、政治伦理等多方面

要求，规范体系内容混乱，操作性不强。在《检察官法》中对检察官忠诚、公正、廉洁等职业道德的规

定，更多地是对检察官自我修养的要求，而不是对检察官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规范，即提出相应的职业伦

理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检察官不能明确知道什么样的行为算是忠诚、公正、清廉，哪些行为不符合此要

求，并且违背规定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没有在职业伦理规定中体现出来，无法进行实际操作，

不能给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以明确指向。 

2.2. 检察官职业伦理未体现职业特性 

职业伦理是体现职业特征的，不同的职业有着自身的职业特征，法律职业理应如此。法律职业中的

执业类型多样，就算是具备着相同知识和教育背景的法官与检察官，其职业伦理也具有一定的区别。因

此，其职业伦理应当将检察官的职业定位明确。 
检察官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的主体，也是对法官行为的监督者等，它的角色定位以法益为基础，

比较中立，不仅维护国家利益，而且维护公众利益。其职责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侦查和行使法律监督

权，应当根据自身的职业定位和职责内容来设定其职业伦理。中国自身的检察制度设置决定了中国检察

官的职业范围与他国有细微的偏差，这是因为中国的政体决定了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并且检察官独立的范围只限于与其同级的国家机关和社

会团体、个人，并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或执政党的含义[3]。因此，中国检察官具有政治身份，在职业活动

中会因政治地位对其独立性产生影响。党的领导是中国检察制度的特色之一，检察官作为检察活动的主

体，受到了法律和政党的多层约束，其职业伦理规范中也将其作为政治人员的身份应当遵循的伦理纳入

到职业伦理范围中，这种规定不符合其职业要求，即身份中立。 
通过上文对检察官职业伦理含义的理解，从民法上看，检察官的“司法官”地位并不因其政治立场

而有所改变。在检察官职业道德建设中，其中立地位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当前在进行检察机关

职业道德建设时所面临的一个困局。 

3. 中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构建策略 

从目前的法律条文来看，政治伦理占多数，职业伦理缺失。构建检察官职业伦理的一个基础就是独

立，然而，在我国检察独立的政治性较强，缺乏明确的行为准则，这就造成了检察官伦理的表面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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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基本完成，而内化伦理尚未形成，更多的是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角度来看待检察官这一职业，与专

业道德的根本背道而驰[4]。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法律规范内容很多，但是检察官的行为依旧没有得好

良好约束的。因此，在我国职业伦理的建设应该与职业伦理的规定相一致，从职业特征的角度来看，与

个人伦理或政治伦理相区别。检察官是国家的公诉人和监督人，它在职务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普通人

不一样。如果说选任、责任追索等制度的构建，是对检察官职业化外部的保障，那么检察官职业伦理则

是对检察官自身修养的一种框架。检察官职业伦理的提升，能够有效地推动检察制度的发展，乃至在法

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1. 区分职业伦理、个人道德 

建立检察官的职业伦理规范是确立检察官职业伦理的重要途径。规范化的专业道德可以保证检察官

无论在其诉讼程序，还是在其日常工作中，都能遵守专业道德的要求。一方面，它能有效地保护被追诉

人的人权与诉讼权利，另一方面，它也能为检察官的职业操守提供明确的指引。 
当前在我国的立法中关于检察官的职业道德的规定并不缺乏，但这些规定更多的是对检察官的道德

要求。国外也有一些重要的职业道德观念，如美国的《专业行为准则》就规定了检察官的首要责任，即

“维护公正，而非举证”[5]。我国在这方面的条文却没有指出，因此我国在立法上应当调整条文内容，

明确区分职业伦理、职业道德、个人道德。借鉴他国以及国际社会立法，可以归纳出各国将检察官职业

伦理规范大致分为：总则，一般职务伦理、诉讼过程中的职业伦理、作为公民的一般生活伦理、有关检

察官伦理的测评、监督和责任惩戒等多方面。 
当前我国的立法存在着划分不清不楚的问题。因此在修改条文上，我国可以学习典型的英美法系和

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将职业伦理与个人伦理、道德分章节在条文中区分开来。比如：在总则中，要对

检察机关的职责进行界定。再把检察官职业伦理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作为公务员应该遵循的行政

伦理规范，一个是检察官作为追诉犯罪的公诉人身份应该遵循的职务伦理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检

察官在工作和生活中可以利用检察官职业伦理来保障公正态度。以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和监督者的身份为

基础，将其职业伦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职责型的，另一种是道德型的。对于职责型的职业伦理，应

该对检察官进行硬性的要求，同时还应该明确规定，如果检察官的行为不得当，就会引发相应的职务责

任受到惩罚。 
最后，我国还应当建立配套的评价监督机制[6]，要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身份和地位进行清晰的界

定，并对监督的方式和评价等级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在检察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在个人生活

中是否做到了谨小慎微，有没有对职业荣誉和价值中立造成影响，一旦发现检察官违反了职业道德，就

应该联合其惩戒机制对行为进行惩罚，从而确保检察官廉洁公正的职业形象与职业操守。 

3.2. 检察官的责任制度符合职业伦理 

检察官的职业责任是保证检察官职业得以运行的基础。检察官作为法律职业中的一种应当是符合职

业特征的，即有一套完备的内部职业责任追究机制。这种责任追究依据完全依托于“法律职业”，具备

自治性特征。 
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来看，对于责任制度的仍不够全面、具体和可操作性。在奖励制度方面，可以通

过增加检察官的专业地位和职业荣誉，增加与之相关的工资福利等，来间接地缓解检察官的担忧。但是

在职业责任部分，我国目前是从检察官作为公务员身份制定了一套责任追究制度，《公务员法》对其采

取了停职、减薪等多种处理措施。我国的纪律处分委员会，是在省级层面建立的，其职能是对检察官的

专业行为进行监督。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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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的规定，法官、检察官不履行审判、检察职责的事实得到证实，惩戒委员会认定其存在蓄意或由

于重大疏忽，致使案件出现差错，并产生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检察院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做出惩戒

决定，予以适当处置。比如给予停职、延期晋升、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方式处理或给予纪律处分[7]。
这种责任制度，并不属于职业内部责任处罚方式，此《意见》完全将检察官当成一般的公务人员[8]，免

除法官、检察官职务需要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决定。检察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成员应当是在法

律职业团体内部决定其职能的任免，《意见》却把这任免职责的权力交给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并不符合法律职业特征。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责任制度依旧是按照检察官只是公务人员，而职业特性决定了检察官不仅是

公务人员还是一个法律职业者，因此检察官的职责追究途径不能仅仅只有一种身份，应当符合其职业身

份，即还应具备法律职业自治团体内部的具体规章制度。以上《意见》的出台，将对检察官的惩罚以对

普通公务员的惩罚为准，这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改革和改变，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构建检察官职

业伦理责任机制，能够促使检察官在职业活动中对自己的职责范围进行明确，并对其进行具体的行使和

约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制度的建立尚不成熟，是否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有待于长期的社会实

践去检验，并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来看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惩戒的具体标准是什么还没有明确，而

且我国当前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缺失对惩戒机制的实施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的改革和

探讨。 

3.3. 构建法律共同体，正确处理内部关系 

法律职业伦理是处理职业者关系的内部准则，因此，构建职业伦理的方式就是正确处理职业者内部

的关系问题。纵观他国在处理检察官和法官、律师关系问题上都有着本国特色。英美国家规定，经验丰

富且法律素养较高的律师可以作为检察官、律师进行职业活动，这就让三者在司法活动中明确自身和他

方的职责划分，也能有效的促使多方深入了解工作职责，有助于其维护共同的法律职业，减少相互扯皮

的行为。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严格的立法来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相互借鉴了遴选方式，加强了

多方对职业内部分工的了解。这些方式的产生都能够有效的缓解和协调三方的关系。 
我国目前在处理三方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明确三方的工作职责，用立法

的形式来协调三方的关系，也借鉴了遴选制度，将专业知识过硬、法律素养较高的律师纳入到检察官、

法官的体系中去[9]。但是效果并不显著，这就反映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在职业伦理的规定和相关

的职业素质培养中并没有将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重点。检察官依旧认为自身职能要比律师高一等，律师

的职业目的就是将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以此换取丰厚的利润，所以导致职业内部秩序混乱。根据上述对

法律职业伦理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到，律师、检察官等都是法律职业者，只是职业活动中的分工不同，其

共同要维护的依旧是法律的公平正义、社会的平等与稳定。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是法律职业伦

理以及检察官职业伦理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伦理主要解决的就是职业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

法律共同体的建设至关重要。 
针对法律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上，我国应当吸收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和具体做法，结合我国具体

国情进行实施，而不能直接照搬照抄他国做法：一方面是在规范的调整上，另一方面应当是对法律职业

者思想上的学习，促使检察官、法官、律师认识到职业赋予其的工作使命，在日常的职业活动中能够协

作完成工作。 

3.4. 优化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方式与内容 

我国检察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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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检察官的角色定位和职业道德的特点，决定了其既要遵循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

又要遵循检察工作道德。这就要求检察官既要有比一般人更高道德标准。为此，要加强法律职业专业人

才的培养。没有经历过法律专业教育的人，很难对法律的精神原则和某些制度的设立有深刻的认识。接

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是我国检察官的重要来源，他们的道德水平对我国检察官职业道德的质量有

很大的影响，在从业前应加强对学生或从业人员的培训。 
我国的法学教育还处于书本阶段，但“法律是一门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的技艺”，

所以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应该增加实践，并且应该开设与检察官职业伦理相关的课程，深入地学习和

研究法律职业伦理的含义和特点。将职业伦理作为法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将法律职业者应该具有的法

律信念和对职业伦理的遵循和热爱，植入到课堂学习中，从而培养法律职业者的基本法律素养。在教学

内容上，国家应该加大对法律共同体的学习力度，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有关内容作为课堂的重点，并对

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特殊职业伦理要求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和框架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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